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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Gay Giano (BVI) Group Limited 。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零售、分銷及製造時尚服飾及配襯飾物。有關主要附屬公司之

業務詳情載於附註27。

2. 最近頒佈之會計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並無提早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

採納此等新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新財務報告準則所帶來之影響，惟目前仍未能評論此等新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

績及財務狀況有否重大影響。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除投資物業需要定期重新釐定價值外，此等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此等財務報表以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編製。主要之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綜合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之財務報表。

於本財政年度內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業績已自實際收購日期起或截至實際出售日期止計入綜合收益表內。

集團內公司間所有重大交易及結餘概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本公司資產負債表內所列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是按成本值扣除任何已識別之減值虧損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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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於中國設立之合作合營公司

合作合營公司乃一項約定安排，集團及其他各方進行經濟活動，而參與各方之盈利分配及於合營公司年期完滿時

資產之分配，不按其相等權益比例，而按合營合同內所指分派。

倘根據合作合營合同，集團控制董事會之成員組合，並控制合作合營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政策，合作合營公司將視

為附屬公司。

收入確認

銷售貨品收入在顧客收貨及擁有權轉讓時確認；

銀行利息收入按本金額及適用實際利率，按應計時間基準確認；及

專利權收入根據合約條款，按應計基準確認。

借貸成本

收購、建築或生產合資格資產所直接產生之借貸成本將被資本化為有關資產成本之一部份。待有關資產大致上可

投入其擬定用途或出售時，該等借貸成本將會停止資本化。

所有其他借貸成本於產生時確認為年度開支。

租約

融資租約指資產擁有權之大部份回報及風險轉歸集團之租約。按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於購入時，按其當時之公

平價值作資產入賬。對出租人之相應負責扣除利息支出後被列於資產負債表內之應付融資租約內，融資成本（即

總租約承諾與該資產之公平價格之差額）應於收益表內按相關租約期扣減以令每個會計年度之融資成本對應租約

責任餘額之年利率為固定。

其他所有租約均分類為營業租約，其應付租金乃按租約年期以直線法於收益表內扣除。

退休金成本

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之供款於到期日作費用入賬。

外幣

外幣交易按交易日之適用匯率換算。以外幣為單位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結算日之適用匯率換算。匯兌損益計入收

益表。

綜合賬目時，海外附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按結算日之適用匯率換算，收入及支出項目以平均年間匯率換算，如有

匯率差異會歸類為股東權益及被轉至集團的匯兌變動儲備。該㶅兌差額於有關業務之處理年度確認為收入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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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稅項

稅項指現時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之總和。

現時應付稅項乃按本年度應課稅盈利計算。應課稅盈利與收益表中所報盈利淨額不同，乃由於前者不包括應在其

他年度課稅之收入及開支，並且不包括收益表內無需課稅及不可扣稅之項目。

遞延稅項為就財務報表資產及負債賬面值及計算應課稅盈利相應稅基差額而須支付或收回之稅項，並以資產負債

表負債法處理。遞延稅項負債通常會就所有應課稅臨時差額確認，而遞延稅項資產乃按可能出現可利用臨時時差

扣稅之應課稅盈利時提撥。若於一項交易中，因商譽或負商譽或因業務合併以外原因開始確認其他資產及負債而

引致之臨時時差既不影響稅務盈利亦不影響會計盈利，則不會確認該等資產及負債。

因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投資及於合營企業之權益而引致之應課稅臨時差異需確認相關遞延稅項債務，惟若本

集團可操控臨時差額之對沖及臨時差額有可能未必於可見將來對沖之情況除外。

遞延稅項資產之賬面值於每個結算日作檢討，並在沒可能會有足夠應課稅盈利以𢓭減全部或部分資產價值時作調

減。

遞延稅項乃按預期於負債清償或資產變現期間適用之稅率計算。遞延稅項於收益表中扣除或計入收益表。惟倘造

成該遞延稅項之項目為直接在股本權益中扣除或計入者，則遞延稅項亦會於股本權益中處理。

資產減值

本集團於各結算日檢討其有形資產之賬面值，以確定該等資產是否存在減值虧損跡象。倘估計一項資產之可收回

價值低於其賬面值，則將賬面值撇減至可收回價值。減值虧損一律即時確認為開支，惟倘有關資產是根據另一項

會計準則而以重估值入賬，則減值虧損將根據該會計準則作重估減值處理。

當一項減值虧損於其後撥回，則將該項資產之賬面值增加至新評估之可收回價值，惟增加後之賬面值不得超過假

設該項資產以往年度未曾確認減值虧損之情況下所釐定之賬面值。減值虧損之撥回一律即時作為收入確認，惟倘

有關資產是根據另一項會計準則而以重估值入賬，則減值虧損之撥回將根據該會計準則作重估增值處理。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按成本減累積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資產成本包括其購買價及使資產達致其現行工作狀況及地

點供擬定用途之任何直接應計費用。資產投入運作後所產生之開支，如維修、保養及大修費用，概於產生期內計

入收益表。倘有關開支顯然可提高使用該項資產所得之未來經濟利益，則有關開支撥歸資本作為該項資產之額外

成本。

出售或棄用資產之盈虧，按出售所得款項與有關資產賬面值之差額釐定，並於收益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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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折舊乃按時每項資產之成本，按其估計可使用期撇銷。就此採用主要之年率及基準如下：

以官契持有之土地 2%（以直線法基準）
樓宇 2%至2.5%（以直線法基準）
租賃物業裝修 20%（以餘額遞減法基準）
廠房及機械 20%（以餘額遞減法基準）
傢俬及固定裝置 20%（以餘額遞減法基準）
汽車 25%（以餘額遞減法基準）

跟其他資產一樣，以融資租約形式持有之資產之折舊按與擁有之資產一致之基準於估計可使用期內撇銷。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乃指已完成建築工程及發展之土地及樓宇之權益，是為其長期投資潛力而持有，任何有關之租金收入一

律經公平磋商而釐定。

尚餘租期20年以上之投資物業一概不作折舊撥備。投資物業按專業估值所評估於結算日之公開市值列賬。

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之任何盈虧，概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記賬或扣除，除非該項儲備之餘額不足以彌補有關虧絀，

則虧絀超逾投資物業重估儲備餘額之部分在收益表內扣除。倘先前曾就減值而於收益表進行扣減，而其後出現重

估增值，則以先前之扣除額為限將有關增值計入收益表。

於出售某投資物業時，其相應之重估增值額，將自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轉撥至收益表。

存貨

存貨以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列賬。成本以先入先出之基準計算，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以使存

貨被帶至現時地點及狀態之間接成本之適當攤分部分。可變現淨值為估計售價減去完成生產及出售之所有估計成

本。

股息

董事建議派發的末期股息，於資產負債表內股本及儲備中的保留溢利撥出並分列披露，直到在股東大會中獲得股

東批准。當股東宣佈及批准股息以後，股息便確認為負債。

現金等值

現金等值項目指可即時兌換為已知數額現金而由購入起計三個月內到期之短期高流通性投資，減去須於墊付日期

起計三個月內倘還之銀行墊款。

關連人士

若某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對另一方在作出財務及營運決定時有重大影響，均可被視為有關連人

士。若其等受同一操控或同一重大之影響，亦可被視為有關連人士。有關連人士泛指個人或法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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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扣除退貨、貿易折扣及集團成員之所有交易後之銷貨發票淨值。本集團之收入主要是零售及批發男士及

女士時裝及配襯飾物。

5.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以兩種分部方式提呈： (i)以業務分部為其主要呈報方式；及 (ii)以地區分部作為次要呈報方式。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按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進行組合及管理。本集團每項業務分部均代表所提供產品及

服務涉及之風險及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部不同之策略性業務單位。業務分部資料現概述如下：

(a) 時裝及配飾分部包括製造、零售及分銷Gay Giano，Cour Carré及Due G為品牌的時裝及配飾為主；及

(b) 物業投資分部投資住宅物業以收取租金收入。

本集團決定地區分部時，會按客戶所在地劃分收益所屬分部，亦按資產所在地劃分資產所屬分部。

(a) 業務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業務分部之收入、業績、若干資產負債及支出之資料。

時裝及配飾 物業投資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126,404 122,257 — — 126,404 122,257

其他收入 3,631 72 — 1,448 3,631 1,520

總額 130,035 122,329 — 1,448 130,035 123,777

分部業績 13,798 (7,492 ) — 665 13,798 (6,827)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入 1,895 1,060

未分配公司支出 (1,246) (2,080 )

經營溢利／（虧損） 14,447 (7,847 )

融資成本 (265) (575)

除稅前溢利／（虧損） 14,182 (8,422 )

稅項 (235) (70 )

年度淨溢利／（虧損） 13,947 (8,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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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a) 業務分部（續）

時裝及配飾 物業投資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48,018 47,807 — 4,006 48,018 51,813

未分配資產 15,328 2,745

總資產 63,346 54,558

分部負債 12,350 16,414 — 20 12,350 16,434

未分配負債 1,216 2,299

總負債 13,566 18,733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2,063 2,473 — 18 2,063 2,491

未分配折舊 15 5

2,078 2,496

資本性支出 3,073 681 — 48 3,073 729

未分配資本性支出 17 —

3,090 729

其他非現金項目 1,797 3,585 — 399 1,797 3,984

(b) 地區分部

下表為本集團的地區分部並以收入、業績、資產及支出資料。

香港 中國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122,417 117,474 3,987 4,783 126,404 122,257

分部業績 14,915 (7,805) (479 ) (43) 14,436 (7,848)

其他分類資料：

分部資產 52,405 43,076 10,941 11,482 63,346 54,558

資本性支出 3,077 532 13 197 3,090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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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虧損）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僱員費用（不計算董事酬金  —  附註8）*

工資及薪酬 32,987 32,435

退休金 1,833 2,818

34,820 35,253

存貨銷售成本 38,076 45,601

呆壞貨撥備* 1,797 2,43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所擁有資產 1,962 2,383

以融資租約方式持有之資產 116 113

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29,682 35,058

核數師酬金 310 2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551

匯兌虧損－淨額 472 798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投資物業重佔盈餘 1,270 1,230

沽售投資物業盈餘 — 218

沽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利潤 3,601 —

專利權收入 616 1,059

利息收入 11 1

* 存貨銷售成本包括港幣7,860,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7,762,000元）之直接僱員費用，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租金、呆壞貨撥備及製造營運之折舊，
此等費用已在個別總額中作個別披露。

7.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下列各項產生之利息：

銀行貸款及透支 128 165

融資租約 29 46

不須於五年內全數付清之其他貸款 108 364

融資成本總額 265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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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事酬金

根據聯交所上市條例及香港公司條例第一百六十一條，本公司董事酬金詳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袍金：

執行董事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151 116

151 116

執行董事其他酬金：

基本薪酬、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非現金利益 1,923 1,759
公積金計劃供款 36 36

1,959 1,795

2,110 1,911

本公司全數六位（二零零四年：六位）董事薪酬等級範圍均在港幣零元至港幣一百萬元（二零零四年：港幣零元至

一百萬元）之等級內。

董事並無根據任何安排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本年度之酬金（二零零四年：無）。

在本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並無支付任何薪酬為促使董事加盟本集團，或因加盟本集團，或為補償該人因失去作為

集團內董事職位或其他管理人員職位。

9. 五位最高薪酬僱員

在本財政年度內，五位最高薪僱員其中包括三位董事（二零零四年：三位），彼等酬金有關之資料已如上披露於第

附註8。其餘兩位（二零零四年：兩位）董事以外最高薪僱員之報酬及薪酬範圍資料詳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基本薪酬、房屋津貼、其他津貼及非現金利益 1,992 965
公積金計劃供款 24 17

2,016 982

董事以外最高薪僱員薪酬等級範圍如下：

僱員人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零  —  港幣1,000,000元 1 2
港幣1,000,000元  —  港幣1,500,000元 1 —

2 2

在本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並無支付任何薪酬為促使兩位（二零零四年：兩位）非董事高薪人士之任何一位加盟本集

團，或因加盟本集團，或為補償該人因失去作為集團內管理人員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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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支出之內容如下：

本年度：

香港稅項 187 36
海外稅項 48 43

上年度超額撥備 — (9)
遞延稅項  —  附註20 — —

235 7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應課稅率17.5%（二零零四年：17.5%）按當年度香港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本公司於國內成立之子公司按國內企業利得稅評稅，稅率為15%（二零零四年：15%）。於其他地方產生之稅項按
相關地方法制下之稅率計算。

本年度稅項支出與收益表之溢利／（虧損）對賬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14,182 (8,422)

按本地利得稅17.5%（二零零四年：17.5%）計算之稅款 2,482 (1,474)

於稅務計算上不應評稅收入或不能扣減支出之淨值 (783) 114

前期未用之未確認稅務虧損之稅務淨值 (1,742) (110)

本年之未確認稅務虧損 164 1,484

未確認暫時性差異之稅務淨值 93 —

前期超額之準備 — (9)

子公司於其他地方因不同稅率之影響 21 65

本年稅務支出 235 70

11. 每股溢利／（虧損）

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乃根據本年度之淨溢利港幣13,947,000元（二零零四年：虧損港幣8,492,000元）及年內
已發行股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00,031,000股（二零零四年：200,030,000股）計算。

本年度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該年度溢利淨值港幣13,947,000元及加權平均數200,652,000股普通股計算。在計
算中所使用之加權平均數乃根據在每股基本盈利計算中所使用之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00,031,000股，
加上假設於年內所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視作以無償方式行使而應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21,000股普通股。

由於就有攤薄潛在性普通股對於每股基本虧損造成反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

薄虧損未予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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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物業 廠房 傢俬及

投資物業 土地及樓宇 裝修 及機械 固定裝置 汽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成本或估值：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3,880 8,160 12,823 3,362 14,324 3,890 46,439

添置 — — 1,484 — 924 682 3,090

出售 — (8,160 ) (2,347 ) — (796 ) (960 ) (12,263 )

重估盈餘 1,270 — — — — — 1,270

轉移 (5,150 ) 5,150 — — — — —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5,150 11,960 3,362 14,452 3,612 38,536

成本或估值分析：

按成本 — 5,150 11,960 3,362 14,452 3,612 38,536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 488 9,041 2,770 10,401 2,444 25,144

年內撥備 — 139 725 107 776 331 2,078

出售撥回 — (627 ) (1,440 ) — (488 ) (793 ) (3,348 )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 8,326 2,877 10,689 1,982 23,874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5,150 3,634 485 3,763 1,630 14,662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880 7,672 3,782 592 3,923 1,446 21,295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為港幣476,000元（二零零四年：

港幣386,000元）。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位於香港之土地及樓宇乃根據中期租約持有。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集團所擁有淨值港幣5,150,000元之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作為集團其他貸款之擔保。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與土地及樓宇乃根據中期租約持有。於二零零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集團所擁有淨值港幣11,552,000元之投資物業與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作為集團銀行貸款融資及其他貸

款之擔保（附註17及18）。

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投資物業估值由第一太平戴維斯（香港）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值及現有用途基準進

行評估。於估值後及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該投資物業被轉移分類為土地及樓宇，因估值而產生之重估盈

餘約港幣1,270,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1,230,000元）已於收益表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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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佔附屬公司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值 32,251 32,251

附屬公司應收款 46,024 45,970

78,275 78,221

減值撥備 (11,018) (11,018)

67,257 67,203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主要附屬公司之詳情已列於附註27。

附屬公司之應收款乃無抵押、每年息率由5.5%至5.75%，並無固定還款條款。董事會不會於結算日後十二個月內

要求還款。

14.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原材料 3,912 5,895

在製品 1,860 1,319

製成品 13,500 10,092

19,272 17,306

於結算日，以可變現淨值列賬之存貨之賬面淨值為零（二零零四年：零）。

15. 應收賬款

本集團根據銷貨發票日期起計算之應收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30天 517 1,100

31 —  60天 232 305

逾60天 1,273 864

2,022 2,269

本集團一般給與顧客之還款期為發單日後30至60天。惟給予某些更可靠顧客較長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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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賬款

本集團應付賬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30天 883 2,286
31 —  61天 263 632
逾60天 317 354

1,463 3,272

17. 銀行貸款（有抵押）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有抵押銀行貸款：

一年內 2,263 522
第二年內 — 540
第三年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 1,739
第五年後 — 1,266

2,263 4,067

減：需於一年內償還而被列為流動負債部份 (2,263) (522)

— 3,545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之銀行貸款由集團之港幣3,500,000元作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之銀行貸款由集團租賃土地及樓宇作法定抵押（附註12）。

18. 其他貸款（有抵押）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有抵押其他貸款：

一年內 2,082 369
第二年內 8 218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5 722
第五年後 26 1,043

2,141 2,352

減：需於一年內償還而被列為流動負債部份 (2,082) (369)

59 1,983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之其他貸款由集團租賃土地及樓宇作法定抵押此物業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被集團列為投資物業（附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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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付融資租約債務

本集團租借若干汽車。該等租約乃列作融資租約，其餘下租期介乎一年內至三年。

本集團之應付融資租約責任是以融資租約方式持有之資產作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融資租約之未來最低租金款額及彼等之現值如下：

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款額 最低租金款額 款額之現值 款額之現值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35 192 123 165

第二年 88 46 78 44

第三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54 — 138 —

融資租約最低租金總額 377 238 339 209

減：未來融資費用 (38) (29)

融資租約應付款項現值 339 209

減：需於一年內償還而被

列作流動負債部份 (123) (165)

216 44

20. 遞延稅項

本集團

本集團於本年度及上年度確認之主要遞延稅項負債及資產及有關變動載列如下：

累計

稅務折舊 稅務虧損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1,157 (1,157) —

該年度於收益表（計入）／扣除 (488) 488 —

該年度因稅率轉變而於收益表扣除／（計入） 108 (108) —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777 (777) —

本年度於收益表（計入）／扣除 (93) 93 —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684 (684) —

就資產負債表呈列之目的，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已根據會計守則12（已修改）「利得稅」所列出之情況相互抵消。

於結算日，本集團擁有港幣37,475,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46,493,000元）之未動用稅務虧損。其中之港幣

3,908,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4,440,000元）稅務虧損已被變現為遞延稅項資產，因將來之盈利趨勢不能預料，

餘額港幣33,567,000元（二零零四年：42,053,000元）之稅務虧損未被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在相關法制允許下，

所有稅務虧損能無限期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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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遞延稅項（續）

本公司

於結算日，本公司擁有港幣1,101,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1,460,000元）之未動用稅務虧損。因將來之盈利趨

勢不能預料，稅務虧損未被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

21. 股本

股份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1,00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00,060,000（二零零四年：200,030,000）股普通股，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 20,006 20,003

於年間，因授與僱員及董事之認股證被行使，本集團發行了3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該港幣8,000

元收益已用於一般營運資金。

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四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舊計劃」）於採納新計劃（見下文定義）後終止運作。因此，

本公司不會再按舊計劃授出購股權。然而，在舊計劃終止前授出而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均受舊計劃所規限繼續有效

及可予行使。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據此，董事會可由採納日期

起計十年內酌情邀請本集團內任何公司的任何全職及兼職僱員、董事、供應商、客戶、專家、顧問或股東、接納

本公司的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行使根據新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授出之所有購股權而可予發行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

之10%，惟取得本公司股東之所批准則除外。

根據新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行使所有尚待行使之購股權而可能獲發行的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不

時已發行股本30%之股份數目。

於十二個月內，每名合資格人士行使新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下獲授予之購股權（包括已經行使、註

銷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可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

新計劃下授出之購股權須於授出日期起計28日內採納。在採納購股權後，承授人須向本公司支付港幣1元作為該

項授予之代價。

新計劃下股份之認購價由本公司董事會全權釐定，惟不可低於以下三者中之最高者 (i)本公司股份之面值； (ii)本公

司股份於提出授予購股權當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收市價：及 (iii)本公司股份緊接提出授予購股權當日前

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平均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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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股本（續）

購股權（續）

下表呈列本公司根據舊計劃授與員工（包括董事）之購股權詳情及其於本年度之變動：

(a) 購股權之變動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數量 數量

於年初 15,380,000 15,490,000

已行使 (30,000) —

已註銷 (30,000) (110,000)

於年終 15,320,000 15,380,000

(b) 於結算日未逾期及未行使之購股權之條款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授出日期 行使年期 行使價 數量 數量

二零零一年二月五日 二零零一年二月五日至

二零一一年二月四日 港元0.2528 15,320,000 15,380,000

所頒授之購股權如並未行使，該購股權之財務影響不會於公司及集團之資產負債表內反映，而於頒授購股權當年

之收益表內亦無確認該購股權之代價為支出。當購股權被行使時，所發行之股票之面值將增加公司之股本而行使

價與面值之差額將被確認為股份溢價。所有到期或於行使日前被取消之購股權將於購股權之登記冊內刪除。

於結算日後及於本報告當日，7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因被授與僱員及董事之購股權正被行使而被發

行，除此以外，所有上述提及之購股權仍未行使。

從新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被採用後並無購股權被授出。

22. 退休金計劃

本集團為其合符資格之僱員經營一項界定供款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該計劃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一日起生效，供款數目是根據該強積金計劃之條款按僱員基本薪酬百分比計算並按照須支付日期在損益賬列支費

用，強積金計劃的資產乃分隔於本集團的資產並由一個獨立行政基金持有本集團所作。之僱主供款作出供款於時

全數歸屬僱員。

23. 主要非現金交易

於本年間，本集團參與有關資產之融資租約安排，其資本值為港幣315,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96,000元）。

24. 經營租約安排

於結算日，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約，本集團須按以下年期支付之未來最低應收租金總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26,143 24,215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0,274 18,235

56,417 4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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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四年：無）。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為其若干附屬公司之銀行貸款提供擔保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 2,263 —

26.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有以下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繳付寶時多國際有限公司（「寶時多」）之租金支出 2,184 2,248

繳付與寶時多（本公司之同系子公司）之租金，乃由董事按市況而定。

有關上述交易之進一步詳情已載於董事會報告內之「關連交易」一欄。

27. 主要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詳情如下：

本公司所持

註冊或成立地點 已發行股本／ 股權百份比

公司名稱 及經營地點 註冊股本 2005年及2004年 主要業務

直接持有：

Gay Giano Holdings 英屬維爾京群島 1,000美元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間接持有：

保力勁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3,000元 100 物料供應及

投資控股

Cour Carré (Asia)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1美元 100 投資控股

Cour Carré Company 香港 港幣1,000元 100 時裝及配襯

Limited 飾物零售

Cour Carré World Limited 英屬維爾京群島 1美元 100 時裝及配襯

飾物批發

Due G Company Limited 香港 港幣10,000元 100 時裝及配襯

飾物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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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主要附屬公司（續）

本公司所持

註冊或成立地點 已發行股本／ 股權百份比

公司名稱 及經營地點 註冊股本 2005年及2004年 主要業務

間接持有：（續）

Gay Giano Company 香港 港幣1,000,000元 100 時裝及配襯

Limited 飾物零售

Gay Giano International 香港 港幣1,000元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及提供行政

服務

Gay Giano Technology 英屬維爾京群島／ 1美元 100 提供資訊

Limited 香港 科技服務

Maxrola Limited 香港 港幣2元 100 物業投資

深圳隆威時裝有限公司 中華人民共和國 港幣12,000,000元 100 時裝製造

（「深圳隆威」）* 及分銷

* 深圳隆威為本集團及一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合作夥伴成立之合作合營公司，年期由一九九六年五月三日營業執照發出日期起計十年。除每年須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合作夥伴支付定額款項人民幣436,320元，本集團有權獲得深圳隆威所有盈利，並須承擔一切虧損。

依董事之意見，以上附屬公司為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資產淨值有重大影響之附屬公司。依董事之意見，詳列所有附

屬公司將會過於冗長。

各附屬公司概無擁有任何於年底或年內任何時間仍然有效之債務證券。

28.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被從新分類以使與本年之呈列方式一致。


